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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第661次處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4年10月30日(星期四)上午9時0分 

地 點：本處7樓會議室 

主持人：張建華處長         紀錄： 黃彥禎 

交通局長官蒞臨視導：(請假) 

出席單位及人員 

副處長              黃惠如 

總工程司    張仲杰 

主任秘書       施文周  

副總工程司      黃信豪(請假)      王耀鐸  (請假)  

規劃科     李薇婷            陳曉崴 

設施科     許銓倫            廖崇耀 

工務科      林佳睿            崔凱鈞 

工程隊     施俊泰 

交控中心       吳育緯             蕭舜云 

會計室     馮郁晴 

人事室     王振宇 

政風室     王鵬圖      

秘書室     鄭維邦            黃彥禎      黃亭郡 

府會聯絡員   江芷薇   

處本部              陳秀珍(請假) 

壹、確認第660次處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確認備查。 

貳、歷次處務會議指 (裁 )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略 ) 

主席裁示： 

一、第647次第3項「請設施科洽國土署確認核銷8,000萬

補助款流程，並掌握新工處、公園處及本處籌備進

度。」案：繼續列管(設)。 

二、第651次第1項「臺北交通安心行計畫(標線型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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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實體分隔人行道)114年度目標20條，請括弧補標註

距離」案：繼續列管(工)。 

三、第658次第1項「本處本年度資本支出執行率約略

17.13%，以前年度計保留12案分別為：設施科2案

「新工處代辦『北投區大度路與立德路口中央分隔島

增設迴轉專用車道及路樹遷移案』」、「行人事故路口

改善(新工處代辦部分)」；工務科5案「113-114年度標

誌標線(含內照)委託監造服務案」、「113年度臺北市號

誌纜線清整工程1」、「113年度臺北市號誌纜線清整工

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委託監造部分)」、

「113-114年度交通號誌及管道工程案」、「113-114年

度交通安全改善工程」；工程隊1案「113年度臺北市

號誌纜線清整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委託

設計部分)」；交控中心4案「112-113年度臺北市交通

資訊可變標誌工程（硬體工程)」、「112-113年度臺北

市交通監控系統工程設計（含實證測試及 UI/UX功能

設計導入）與監造委託服務案(設計部分)」、「112-113

年度臺北市交通監控系統工程設計（含實證測試及

UI/UX 功能設計導入）與監造委託服務案 (監造部

分)」、「112-114年臺北市導入智慧動態號誌控制專案

管理及交通數據蒐集」。請權管科室自訂預定尾款撥

付期限，且務必依限結案。」案：工務科號誌纜線2

案 及 交 控 4 案 等 6 案 解 除 列 管 ， 餘 6 案                                                                                                                                                                                                                                                                                                                                                                                                                                                                                                                                                                                                                                                                                                                                                                                                                                                                                                                                                                                                                                                                                                                                                                                                                                                                                                                                                                                                                                                                                                                                                                                                                                                                                                                                                                                                                                                                                                                                                                                                                                                                                                                                                                                                                                                                                                                                                   

繼續列管(設、工、程、控)。 

參、議會列管案件 

主席裁示：繼續列管。 

肆、市政會議與局務會議主席指裁示及宣達事項(含市長與里

長有約) 

主席裁示：(洽悉)。 

伍、局級與處級列管計畫進度(含肇事防制及順暢小組列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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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主席裁示：(洽悉)。 

陸、114年採購案發包進度及工程案執行進度 

主席裁示：(洽悉)。 

柒、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新聞聯絡員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二、府會聯絡員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三、規劃科李科長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四、設施科許科長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五、工務科林科長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六、工程隊王隊長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七、交控中心吳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 

八、會計室馮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九、人事室王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 

十、政風室王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十一、秘書室鄭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 (洽悉) 。 

十二、大事紀：請將「行人兩段式穿越結合公車專用道

站台」等列入大事紀。 

捌、臨時動議及指裁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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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羅斯福路與基隆路口交通改善案請規劃科針對本府

相關配合單位簽報專案敘獎。 

二、 本處重要已核定之簡報等相關資料，請放入 K 槽簡

報專區。 

三、本處如有邀請市長行程，請送局長室黎世哲秘書協

助審核上傳市長室，登錄市長行程。 

四、本處如有外賓參訪行程或活動，請事前通知交通局

綜合規劃科國際事務窗口葉英斌，以通報秘書處國

際事務組。 

 

散會(上午10時50分) 

 


